
证券代码：600684               证券简称：珠江股份              编号：2025-013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定期报告非经常性损益更正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州珠江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自查发现《2023

年半年度报告》《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2023 年年度报告》中关于非经常性损

益披露有误，故对公司 2023 年相关定期报告中非经常性损益及相关财务信息进

行更正。本次更正对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等财务数据无影响。 

 

一、本次更正事项概述 

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 2023 年定期报告非经常性损益更正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3 年

半年度报告》《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2023 年年度报告》非经常性损益及相关

财务信息进行更正。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主要调整原因 

2023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根据重组交易草案，公司向广州珠江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取的资金占用费专门用于偿还房地产业务的中英益利计划

债券的利息。鉴于中英益利计划债券的利息支出已作为经常性损益列报，且与

该笔资金占用费收入相关的债券业务属于日常经营活动，公司在 2023 年相关定

期报告中，将重大资产重组中向广州珠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收取的延迟支付的

第二笔现金对价的利息收入，同样按照经常性损益列报，并在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章节处披露了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原因。 



事后，公司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 2023 年年度财务

报告会计监管报告》中“八、非经常性损益相关问题之一”列示的问题进行了

审慎研读，并再次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下文简称“解释性公告第 1 号”）相关规定。

经谨慎研究和判断，公司发现此前对该笔利息收入的认定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该笔利息收入符合解释性公告第 1 号中“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的认定。因此，公司将该笔利息收入由经常性损益项目调整认定

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并对《2023 年半年度报告》《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2023 年年度报告》中的非经常性损益及相关财务信息进行更正。 

三、本次更正的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2023 年半年度报告 

1.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1－6月） 

更正前 更正后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6,623,327.83 -106,434,648.58 

2.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1－6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12 不适用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2.34 -27.45 
增加19.57个

百分点 

增加14.46个

百分点 

3.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 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更正前 更正后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

资金占用费 
 19,811,320.75 

合计 17,323,871.37 37,135,192.12 

4.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每股收益 



（%）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更正前 更正后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2.34 -27.45 -0.10 -0.12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

净利润 

更正前 -71,372,219.92 -15,251,107.91 -11,777,323.62 -6,650,070.51 




